附件2（表1）

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改进度快报表
填报单位：                                                2008年    月    日

	行业和领域
	自查自改

企业    
	自查隐患    
	已自改隐患  
	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

	
	
	
	
	隐患     
	其中：

	
	
	
	
	
	落实资金 
	落实责任 
	限期整改    
	制定应急预案
	采取监控措施

	
	（个）
	（条）
	（条）
	（条）
	（万元）
	（条）
	（条）
	（条）
	（条）

	合计
	
	
	
	
	
	
	
	
	


	1、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小计
	
	
	
	
	
	
	
	
	

	冶金企业
	
	
	
	
	
	
	
	
	

	有色金属企业
	
	
	
	
	
	
	
	
	

	2、化工生产经营企业
	
	
	
	
	
	
	
	
	

	3、烟花爆竹企业
	
	
	
	
	
	
	
	
	

	4、建筑施工企业
	
	
	
	
	
	
	
	
	

	5、民爆器材生产企业
	
	
	
	
	
	
	
	
	

	6、其他企业
	
	
	
	
	
	
	
	
	

	
	
	
	
	
	
	
	
	
	

	
	
	
	
	
	
	
	
	
	


单位负责人（签字）：                  填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此表由纳入区政府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单位和各街道安办负责填写，每月15日前填报；2、自查自改企业指目标管理考核单位下属企业和街道管理企业的统计数；3、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应填写2008年建邺区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登记表，实行一患一档。
附件2（表2）

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和单位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改进度快报表
填报单位：                                                  2008年    月    日

	行业和领域
	应自查

自改企业

和单位
	自查自改

企业

和单位
	自查隐患
	已自改隐患
	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

	
	
	
	
	
	隐患
	其中：

	
	
	
	
	
	
	落实资金    
	落实责任    
	限期整改      
	制定应急预案
	采取监控措施表

	
	（个）
	（个）
	（条）
	（条）
	（条）
	（万元）
	（条）
	（条）
	（条）
	（条）

	合计
	
	
	
	
	
	
	
	
	
	

	1、道路运输企业
	
	
	
	
	
	
	
	
	
	

	2、公路养护施工单位
	
	
	
	
	
	
	
	
	
	

	3、水上运输企业
	
	
	
	
	
	
	
	
	
	

	4、农机行业
	
	
	
	
	
	
	
	
	
	

	6、学校
	
	
	
	
	
	
	
	
	
	

	6、商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7、其他企业
	
	
	
	
	
	
	
	
	
	

	
	
	
	
	
	
	
	
	
	
	

	
	
	
	
	
	
	
	
	
	
	


单位负责人（签字）：                填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此表由各有关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负责填写，每月15日前填报；2、应自查自改企业和单位为各行业领域企业和单位的基数；3、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应填写2008年建邺区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登记表，实行一患一档。
表1、表2填表说明

1、自查自改隐患，是指由企业掌握整改的隐患。

2、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是指一时难以治理，需要实施停产治理的，或导致事故发生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隐患。

